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全日制研究生赴国外（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资助暂行办法（试行） 

 

为了鼓励我院研究生积极参与高级别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宽研究生国际视野，全面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快我院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进程，我院于 2015 年起设立专项资金，

用于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一、资助对象与要求 

1.申请者为本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2.申请者政治品德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 

3.申请者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具备用外语自由会话、宣读论文、进行学术交流的

能力。 

4.申请者已获得拟参加国外（境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函或国外（境外）学

校联合培养确认书；如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或发表的论文，应以华南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

位，申请者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 

5.每位研究生在校期间一般只能获资助一次，且在校最后一学期不予资助。 

二、资助内容与规模 

1.资助内容：此项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学生参加国外（境外）举行的与心理学科相关的

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含自费联合培养项目）。 

2.资助学生数量：每年资助 10-20名学生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 

3.资助金额：每年资助总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资助的具体金额视申请者参加的会议

规模、影响力、时间跨度、举行地点以及申请者是否做会场报告等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为

每人 8000元，第二类为每人 5000元，第三类为每人 3000元。 

三、申请材料与审核 

1.申请材料。申请者需按学院通知将以下申请材料提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1）《心理学院研究生赴国外（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资助申请表》； 

（2）活动主办方发给申请者的正式邀请信函，电子邮件形式的邀请函需由导师签字

确认，非中文邀请函应有中文翻译件并由导师签字确认； 

（3）论文的会议录用通知书和被录用的论文全文； 

（4）会议日程安排； 

（5）外语水平证明文件； 



（6）会议主办方提供的相关资助证明等材料。 

2.材料审核。学院成立“学生参加国外（境外）学术交流活动工作小组”，负责审核

申请材料，并讨论决定资助类别，结果将在学院内公示三天；经公示无异议后，申请者方可

获得资助。 

四、会后审查及经费借取、报销 

1.借款。通过申请的同学可以到学院研工办出具借款单，经主管领导审批后到财务处

办理借款手续。 

2.会后审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参加者向研工办提交以下材料供审

查和备案： 

（1）《心理学院研究生赴国外（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资助情况登记表》； 

（2）个人总结一份，总结参加会议的情况以及主要收获，力求丰富、全面、突出重点，

并附上导师签名； 

（3）参加会议的电子数码照片（近景、远景照片各一张以上）。 

3.经费冲销。研工办审查后，出具经费报销凭证并报主管领导审批，申请者凭报销单

和相关票据（会议邀请函、借款单、批件、出国出境申请表复印件、相关发票和机票行程单、

登机牌等）到财务处办理经费冲销手续。 

五、附则 

1.本办法拟于 2015 年 3月开始执行； 

2.未尽事宜，由学院“学生参加国外（境外）学术交流活动工作小组”讨论补充； 

3.本办法解释权归心理学院。 

 

                                                     心理学院 

                                                  二〇一五年三月 

                              


